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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组织开展2026年度山东省首批次新材料
保险补偿资格审定申报工作的通知

各单位：
根据山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《关于组织开展2026年度山东省首批次新材料保险补偿资格审定申报工作的通知》要求，为做好2026年山东省首批次新材料保险补偿资格审定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支持范围
申报产品应满足《山东省重点新材料首批次应用示范指导目录（2025年版）》（附件2，以下简称《目录》）要求。申请保险补偿的企业应为生产目录所列产品的企业，具有较强的设计研发、生产制造和产业化能力，具备专业较为齐全的技术人员队伍，并掌握该产品研制的核心技术和知识产权。符合财政涉企资金“绿色门槛”制度要求，无严重失信记录（以信用中国、信用山东查询结果为准）。
二、申报程序
（一）企业申报。生产《目录》内所列产品的企业，按照要求提交申请，完成材料报送。已经认定为省级“三首”产品的只须提交资格审定申请表和省级“三首”产品认定证明材料。推荐材料要求见附件3，申报材料各单位请于2026年6月18日前报“西海岸新区化工专项行动办公室”。
[bookmark: _GoBack]（二）区（市）审核。区工信局主管部门组织对辖区内企业开展资格初审，重点核查申报材料的完整性和有效性、产品技术参数的符合性和价值合理性等，审核通过后，核查意见及推荐材料将报送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。

联系人：白钰，联系电话：86989116

附件：1.关于组织开展2026年度山东省“三首”产品保险补偿资格审定申报工作的通知
2.山东省重点新材料首批次应用示范指导目录 （2025年版）
3.2026年度山东省首批次新材料保险补偿申报及  推荐材料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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